
附件 1 委托书 

 

委  托  书 
 

 

 

青岛海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2017 年第 682 号令)、《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第 44 号令、生态环保部 1

号部令）有关规定及环保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金属件加工项目建设须提

交环境影响报告表，现委托贵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青岛德信和电器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25 日 

 

 

 

 

 

 

 

 

 

 

 



附件 2  营业执照 

  



附件 3  租赁合同 



 



附件 4  青岛百瑞工具有限公司与胶南市黄山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的租赁合同 

 



 





附件 5 胶南市黄山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济南军区青岛房地产管理分局的租赁合同

 

 













附件 6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附件 7 检测报告 

 

 

 

 

 

 

 

 



 

 

 

 

 

 

 

 



 

 

 

 

 

 

 

 



 

 

 

 

 

 

 

 



 

 

 

 

 

 

 

 



 

 

 

 

 

 

 



 

 

 

 

 

 

 

 

 



 

 

 

 

 

 



 

 

 

 

 

 

 

 



 

 

 

 

 

 

 

 



 

 

 

 

 

 

 

 



 

 

 

 

 

 

 



 

 

 

 

 

 

 

 



 

 

 

 

 

 

 

 

 



附件 8 承诺书 

搬迁承诺函 

我公司租赁青岛百瑞工具有限公司现有厂房，建设“金属件加工项目”，

根据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可知，项目所在地目前用地用途用于工业生产，，

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项目所在厂区规划为农

林用地，不符合西海岸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若日后该区域规划变动，

我公司承诺，自愿选择异地厂房安置。 

 

 

 

 

青岛德信和电器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9 设备转让协议书及青岛亚东机器设备有限公司名称变更证明 

 

 

 

 



 

 

 

 

 

 

 



附件 10《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黄岛分局关于青岛亚东机器设备有限公司金

属零部件喷粉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